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孤 兒 之 父 
 

因子之名之（五） 

引言、聖經是「孤兒流浪記」 
 

我之前的講章說過了，聖經的故事框架基本上是一個「父子尋親記」，今天，我會嘗試換

上一個更沉重也更內心的角度來再看這個題目，就是把聖經讀為一本「孤兒流浪記」。我

必要強調，這不是我無中生有「讀」出來的故事框架，而是聖經本身固有的。聖經傳述給

我們的「故事」，正正就是以「浪子離家」的情節開始的：【經文一般不詳讀了，大家要

看的就看筆記或聖經】 
 

創 3:22
耶和華上帝說：「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，能知道善惡；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

命樹的果子吃，就永遠活著。」
23
耶和華上帝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，耕種他所自出

之土。24於是把他趕出去了；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，

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。 

 

從此，人類就像「孤兒」一樣，在世界上開始了世代延綿的「流浪之旅」。聖經最終也是

指向「浪子回家」的結局： 

 
啟 21:1

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；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
2
我又看

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裏從天而降，預備好了，就如新婦妝飾整齊，等候丈夫。
3
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：「看哪，上帝的帳幕在人間。他要與人同住，他們

要作他的子民。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，作他們的上帝。
4
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

淚；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疼痛，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。」 

 

而聖經的結語，亦呼喚著等主耶穌回來引入天國天家的終極信念： 

 
啟 22:20

證明這事的說：「是了，我必快來！」阿們！主耶穌啊，我願你來！ 

 

至於聖經的中段，「回家」的主題更是無處不在的──上帝要帶領亞伯拉罕等等有信的人

去那「更美的家鄉」，上帝要為大衛及他的子孫建立一個「永遠的家」，以色列人亡國之

後天天想著回家復國，還有最耳熟能詳的，是主耶穌說過的「浪子的比喻」，這些我已經

說過不少，這裡就不再重複。好了，我說我要換個「角度」再看這個「聖經故事」，那又

是甚麼新的角度呢？ 

 

如果說，「父子尋親記」這題目讓我們聯想到的，較多是相對「溫暖」的「親情味」，那

麼，「孤兒流浪記」讓我們聯想到的，就更多是「冰冷」的「蒼涼感」。不錯，天父上帝

切望我們回家，主耶穌來領我們重返天家，聖靈感動我們呼喚上帝為「阿爸──父」，這

些都是真實的、動人的，但是，我不想大家太過膚淺，陶醉於表面上的「溫情主義」。我

說人類像「孤兒流浪」不是說說的「比喻」，而「孤兒流浪」意味的辛酸血淚更不是鬧著

玩的，而上帝要人類像「孤兒」般生活了千萬年，也一定不是無緣無故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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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信仰的奧秘真是匪夷所思的，就是上帝為要拯救我們「回家」，首先，祂就必要讓我

們先「成為孤兒」（把我們趕出家門），因為只有「孤兒」才會真正「想家」和真正「想

爸爸」。事實上，幾乎全本聖經都是出自「孤兒」之手，是一眾「孤兒」的心靈展現，原

因也正在於此。 

 

你或會問：真是幾乎所有聖經作者都是「孤兒」嗎？ 

 

是的，而且，不是一般意義下的「孤兒」，是遠遠更加孤苦寂寞的「孤兒」。我今天講的

這篇信息，將會告訴你們，要非全部，至少是絕大多數聖經作者都是「孤兒」，而祂們所

共信的這位上帝，因而也配稱為「孤兒之父」，實至名歸。 

 

一、亞伯拉罕 
 

亞伯拉罕自然不是嚴格意義的聖經作者，但聖經主體的「浪子故事」卻是由他開始的，也

就不得不先說一下。 

 
12:1

耶和華對亞伯蘭說：「你要離開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」 

 
15:2

亞伯蘭說：「主耶和華啊，我既無子，你還賜我甚麼呢？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是

大馬士革人以利以謝。」 

 
徒 7:5

在這地方，上帝並沒有給他產業，連立足之地也沒有給他；但應許要將這地賜

給他和他的後裔為業；那時他還沒有兒子。 

 

因著信，亞伯拉罕「離開本地、本族、父家」，割斷了他的「過去」，去到渺渺茫茫的所

謂應許之地──迦南，但那裡，他實質甚麼也沒有，沒有固定的土地，甚至連一個繼承產

業的親生兒子都沒有，可以說，他根本也沒有「將來」。想想，一個人，斷絕了一切過去

與將來的「脈絡」，孤懸天地，浪跡人間，這不正正就是最深層的「孤兒」的定義麼？ 

 

我們今天，隨口就說亞伯拉罕的信心怎麼怎麼的了不起，卻極少想清楚，這種信──要讓

自己孤懸天地，浪跡人間的信，你真的受得了嗎？羅得就受不了，所以，他一步一步地挨

所多瑪等大城，求的，就是在人間安頓，不想像他的爸父亞伯拉罕那樣，了無終止地孤懸

天地，浪跡人間。「義人」羅得尚且如此，我們究道有多少「信心」就可想而知了。總而

言之，整個基督信仰的靈魂人物之一，亞伯拉罕，正正就是一個「孤兒」，一種意義上最

深層的「孤兒」，而亞伯拉罕的信心，也正正反映在他甘心於「成為孤兒」之上。 

 

二、摩西 
 

第一個「正式」的聖經作者──摩西，也是同樣的一位「孤兒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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徒 7:20
那時，摩西生下來，俊美非凡，在他父親家裏撫養了三個月。

21
他被丟棄的時候，

法老的女兒拾了去，養為自己的兒子。
22
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，說話行事都有

才能。23「他將到四十歲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；24
到了那裏，見他們一

個人受冤屈，就護庇他，為那受欺壓的人報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
25
他以為弟兄必明

白上帝是藉他的手搭救他們；他們卻不明白。
26
第二天，遇見兩個以色列人爭鬥，就

勸他們和睦，說：『你們二位是弟兄，為甚麼彼此欺負呢？』
27
那欺負鄰舍的把他

推開，說：『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？28難道你要殺我，像昨天殺那埃及人

嗎？』
29
摩西聽見這話就逃走了，寄居於米甸；在那裏生了兩個兒子。 

 

摩西，一個以色列人，但被父母逼不得已地「遺棄」，成為孤兒。本來，如果他甘於甚至

興幸被法老女兒收養，做「埃及王子」，境遇一點不會差。但他就是這樣吃不開，不忍心

撇下自己的同胞獨自享福，甚至出手相救。但同胞以色列人並不欣賞他，埃及人更要通輯

他，他被逼流亡到米甸去隱姓埋名。不過，他知道，他不是米甸人，也不是埃及人，甚至

不能算是以色列人。 

 

想想，又是一個人「孤懸天地，浪跡人間」的經典，連一個起碼的「身分」，一個清清楚

楚的「兒子名分」都沒有，這還不算是「孤兒」，誰是「孤兒」呢？ 

 

三、大衛 
 

舊約聖經的另一位重要作者──大衛，他也是一個「孤兒」。 

 

大衛本有極大的才華，更得到上帝和撒母耳親自膏立為王，可惜都是「口惠」，反而因此

而被掃羅嫉妒猜疑，被追殺到天涯海角。首先，大衛逃到撒母耳那裡，以為掃羅會給撒耳

母一點面子，怎知： 

 
撒上 19:18

大衛逃避，來到拉瑪見撒母耳，將掃羅向他所行的事述說了一遍。他和撒母

耳就往拿約去居住。
19
有人告訴掃羅，說大衛在拉瑪的拿約。

20
掃羅打發人去捉拿大

衛...... 

 

於是，大衛輾轉請約拿單向掃羅求情，可是掃羅「殺意已決」，絕不留情。 

 
撒上 20: 30

掃羅向約拿單發怒，對他說：「你這頑梗背逆之婦人所生的，我豈不知道你

喜悅耶西的兒子，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親露體蒙羞嗎？
31
耶西的兒子若在世間活著，

你和你的國位必站立不住。現在你要打發人去，將他捉拿交給我；他是該死的。」
32
約拿單對父親掃羅說：「他為甚麼該死呢？他做了甚麼呢？」

33
掃羅向約拿單掄槍

要刺他，約拿單就知道他父親決意要殺大衛。 

 

跟著，大衛只好逃到祭司那裡，但他取了食物和武器就走了，不敢久留，因為他知道掃羅

心狠手辣，就連祭司也保不住他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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撒上 21:1
大衛到了挪伯祭司亞希米勒那裏，亞希米勒戰戰兢兢地出來迎接他，問他說：

「你為甚麼獨自來，沒有人跟隨呢？」
2
大衛回答祭司亞希米勒說：「王吩咐我一件

事說：『我差遣你委託你的這件事，不要使人知道。』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處

等候我。
3
現在你手下有甚麼？求你給我五個餅或是別樣的食物。」......祭司就拿

聖餅給他；因為在那裏沒有別樣餅，只有更換新餅，從耶和華面前撤下來的陳設

餅。......
8
大衛問亞希米勒說：「你手下有槍有刀沒有？因為王的事甚急，連刀劍

器械我都沒有帶。」9祭司說：「你在以拉谷殺非利士人歌利亞的那刀在這裏，裹在

布中，放在以弗得後邊，你要就可以拿去；除此以外，再沒有別的。」大衛說：「這

刀沒有可比的！求你給我。」 

 

國內已無容身之地，大衛唯有「浪亡國外」，連當初的敵人──非利士人，都要低三下四

去投靠了，想不到一樣招人疑忌，要裝瘋保命，不幾天就又要繼續逃亡： 

 
撒上 21:10

那日大衛起來，躲避掃羅，逃到迦特王亞吉那裏。
11
亞吉的臣僕對亞吉說：「這

不是以色列國王大衛嗎？那裏的婦女跳舞唱和，不是指著他說『掃羅殺死千千，大

衛殺死萬萬』嗎？」
12
大衛將這話放在心裏，甚懼怕迦特王亞吉，

13
就在眾人面前改

變了尋常的舉動，在他們手下假裝瘋癲，在城門的門扇上胡寫亂畫，使唾沫流在鬍

子上。14亞吉對臣僕說：「你們看，這人是瘋子。為甚麼帶他到我這裏來呢？15我豈

缺少瘋子，你們帶這人來在我面前瘋癲嗎？這人豈可進我的家呢？」 

 

結果，天高地大，大衛「號稱國王」，事實卻無處容身，最後，竟「折墮」到要逃進荒郊

樹林的山洞裡： 

 
撒上 22:1

大衛就離開那裏，逃到亞杜蘭洞。 

 

人生「折墮」如此，連街頭流浪漢都不如（至少沒有人追殺他們），這不是最悲慘、最坎

坷的一種「孤兒」嗎？明白到大衛是「過來人」，才會明白他的詩中的深意： 

 
詩 68:5

上帝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，作寡婦的伸冤者。
6
上帝叫孤獨的有家，使被囚的

出來享福；惟有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。 

 

四、眾先知 
 

舊約的另一批主要作者，就是眾先知，他們代上帝發言，但大多數時候都被人間冷落，甚

至被同胞逼迫，都是最深層意義下的「孤兒」。多的不說了，只要看看如火的先知以利亞

和如水的先知耶利米就明其大半了： 

 
王上 19:10

他（以利亞）說：「我為耶和華──萬軍之上帝大發熱心；因為以色列人背

棄了你的約，毀壞了你的壇，用刀殺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他們還要尋索

我的命。」15耶和華對他說：「你回去，從曠野往大馬士革去。......18但我在以色

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與巴力親嘴的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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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 1:17
所以你（耶利米）當束腰，起來將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話告訴他們；不要因他們

驚惶，免得我使你在他們面前驚惶。
18
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、鐵柱、銅牆，

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、首領、祭司，並地上的眾民反對。19 他們要攻擊你，卻不能

勝你；因為我與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」 

 

雖然說上帝會為自己留下「七千人」，又說會「與你同在」，但那「七千人」卻是很渺渺

茫茫的，「與你同在」更不知從何說起。結果呢？這些先知們便幾乎要「一個人」與「全

世界」對著幹。想想，這不是最悲哀甚至「嚇人」的一種「孤兒」嗎？ 

 

五、施洗約翰 
 

施洗約翰自然也不是嚴格意義的聖經作者，不過，與亞伯拉罕相似，就是新約聖經的「浪

子故事」是由他開始的，也就不得不先說一下。 

 
太 3:1

那時，有施洗的約翰出來，在猶太的曠野傳道，說：
2
「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

改！」
3
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。他說：「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：預備主的道，

修直他的路！」
4
這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帶，吃的是蝗蟲、野蜜。 

 

約翰本來出身於祭司世家，但是他卻獨個兒「脫離建制」跑到約旦河去施洗，傳揚「天國

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」的信息。到後來，他因得罪權貴，屈身獄中，更不明白的是主耶穌

在外面為甚麼傳的仍是和風細雨的「福音」，而不像他那樣風風火火的「審判警示」？他

疑惑得要派弟兄問個明白，但主的答回覆卻是模模糊糊： 

 
太 11:2

約翰在監裏聽見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發兩個門徒去，
3
問他說：「那將要來的是

你嗎？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？」4耶穌回答說：「你們去，把所聽見、所看見的事告

訴約翰。
5
就是瞎子看見，瘸子行走，長大痲瘋的潔淨，聾子聽見，死人復活，窮人

有福音傳給他們。
6
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！」 

 

最後，施洗約翰就在獄中，孤孤獨獨地「含冤」而死。請大家動心想想，施洗約翰，他「前

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」，就他的時代來說，他所要傳的是一個「全新的信息」（雖然它

植根於舊約，但早就在「主流」之中失傳了），是他所出身的「祭司建制階級」無法理會

的，他不得是「獨行其事」。至於「將來」或甚麼「福音果效」，他有生之日，幾乎連影

都不曾看見。這種上不著天，下不及地的「孤兒感」，大家明白嗎？大家受得了嗎？ 

 

六、保羅 
 

新約聖經最主要的一位作者──保羅，他原來也是一個「孤兒」。保羅本來有很了不起的

出身，有清清楚楚的「信仰名分」： 

 
腓 3:4

其實，我也可以靠肉體；若是別人想他可以靠肉體，我更可以靠著了。
5
我第八

天受割禮；我是以色列族、便雅憫支派的人，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。就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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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，我是法利賽人；
6
就熱心說，我是逼迫教會的；就律法上的義說，我是無可指摘

的。 

 

保羅更清楚自己的信仰使命──去逼迫基督徒，「為上帝做大事」： 

 
徒 9:1

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凶煞的話，去見大祭司，
2
求文書給大馬色的各會

堂，若是找著信奉這道的人，無論男女，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。 

 

料不到「無端端」在大馬色路上遇見耶穌基督，就改變了保羅的一生： 

 
徒 9:3

掃羅行路，將到大馬色，忽然從天上發光，四面照著他；
4
他就仆倒在地，聽見

有聲音對他說：「掃羅！掃羅！你為甚麼逼迫我？」
5
他說：「主啊！你是誰？」主

說：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。......」 

 

這個「一百八十度」的改變，我們不動心不動情地看，就隨口說這是大恩典大呼召呀！但

請想清楚，這個「一百八十度」的改變，最初究竟意味甚麼？ 

 

就是一個可怕到無法想象的「身分危機」。 

 

因為「大馬色事件」後，保羅作為「猶太教徒」的明確身分徹底失落了，被他本來的「同

道」視為叛教者，但是，在另一方面，他又仍然被當時的基督徒視為教會的迫逼者。總而

言之，保羅已經失去了「猶太教籍」，但又不能肯定能否建立「基督教籍」，「兩頭不到

岸」，連「無間道」都不如。這與亞伯拉罕既離開吾珥又不能在迦南立足，摩西離開埃及

皇宮卻又得不著同胞認同，幾乎是一個模樣的，都是最難以承受的一種「孤兒」的形態。 

 

大家請搞清楚，保羅絕不是在大馬色「一百八十度」轉變後，第二天就開始「環迴佈道旅

行宣教」的。絕對不是這樣樣。他有好幾年是「半隱姓埋名」地生活（加拉太書說他去了

「阿拉伯」），十分低調的。事實上，他也一定要花一點時間去「處理自己的心理」，而

教會亦要花一點時間去接納保羅的改變。肯定的是，保羅在最初信主的幾年間，他那「兩

頭不到岸」的「孤兒感」一定是相當不容易受的。 

 

七、門徒約翰 
 

聖經殿後的最後一位偉大作者，自然要數門徒約翰。他也是一位「孤兒」。首先，十二使

徒之中，他是最後離世的一位。事實上，他以上百高齡，不要說使徒們，在他晚年時，就

連第一代甚至大部分第二代的信徒都差不多死光了，即是，親眼見過主耶穌，直接領受過

祂的教導，看見過祂的榮光的，最後，只剩下老約翰自己一個人了。這種感覺，一方面是

榮幸，但另一方面，就是孤獨。再者，他等候主回到，一等就是六十多年了，第一、二代

的信徒都過去了，他還在等，更要勸免第三、四，以後千秋萬代的，都要等下去，卻真不

知要等到幾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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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」，主耶穌第一次來已經是六十多年前的往事，而主耶穌

的第二次來，卻又渺渺茫茫不知要等到幾時。更甚的是，這種孤寂感，天下人間，已經再

沒有一個人能與他分享共鳴了。這種「信仰孤兒」，我們連想起來也受不了。明乎此，大

家就會明白，成書於約翰晚年的《約翰福音》裡，為甚麼特別強調這類「我必回家」的信

息，是較早成書的三福音所比較少和「輕」的： 

 
約 14:1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；你們信上帝，也當信我。2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；若是

沒有，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。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。
3
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

方，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，我在哪裏，叫你們也在那裏。......
18
我不撇下

你們為孤兒，我必到你們這裏來。 

 

八、主耶穌 
 

主耶穌自己沒有寫過成卷的聖經，但是一切聖經都是寫祂和為祂寫的，可以說，祂才是聖

經的真正作者。事實上，主耶穌自己才是最極端的一位「孤兒」。 

 
太 27:39

從那裏經過的人譏誚他，搖著頭，說：
40
「你這拆毀聖殿、三日又建造起來的，

可以救自己吧！你如果是上帝的兒子，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！」
41
祭司長和文士並

長老也是這樣戲弄他，說：
42
「他救了別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現在

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，我們就信他。
43
他倚靠上帝，上帝若喜悅他，現在可以救他；

因為他曾說：『我是上帝的兒子。』」
44
那和他同釘的強盜也是這樣地譏誚他。

45

從午正到申初，遍地都黑暗了。46 約在申初，耶穌大聲喊著說：「以利！以利！拉

馬撒巴各大尼？」就是說：「我的上帝！我的上帝！為甚麼離棄我？」 

 

那些「殭屍神學」也會告訴你耶穌是「神子」又是「人子」，然後就推論說祂為甚麼一定

要是「完全的神」又是「完全的人」，「神人二性」又如何整合在祂一個人的身上，諸如

此類，卻一定不會告訴你，主耶穌原來也是一位「孤兒」。 

 

在十字架之下，人類離棄祂，在十字架之上，上帝離棄祂。地不容祂，天不留祂，上帝不

以祂為「神的兒子」，人也不以祂為「人的兒子」，要把祂逐出人間。主耶穌如此而孤懸

天地，無家可歸，就成為最徹徹底底的一位「孤兒」。 

 

結語、天父是「孤兒之父」 
 

為甚麼上帝要這一切有信心的人，甚連祂的兒子耶穌基督都要「成為孤兒」呢？聖經又為

甚麼幾乎都出自「孤兒」的手筆呢？基督信仰裡的一切靈魂人物，為甚麼都是最深層意義

上的「信仰孤兒」呢？ 

 

答案就是，我們的天父上帝是「孤兒之父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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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只有「孤兒」會真正「想爸爸」和「想家」，也只有「孤兒」會聽到從慈悲天父而來

的「爸爸喊你回家吃飯」的呼喚，也只有不甘心於在人間建城立業的「孤兒」才會感應到

聖經中一眾「信仰孤兒」的苦心孤詣，步他們上路回家的後塵。最後，上帝要拯救我們永

遠脫離「孤兒」的命運──不只能回家，還要永遠不再離家，祂就要親自進入人間「成為

孤兒」，告訴我們，我們的「爸爸」是誰，我們的「家」在何方。 

 

還有，真正基督教的救贖論是徹底「倫理化」的，因為要救的不是你的「靈魂不死」，不

是「上天堂享福」，更不是今生的平安大吉和身心康泰，而是給你「永居父家」的福氣，

「永為兒子」的名分，故此，就必要付出「等價」的贖價──為了給你一個「天家」，主

耶穌要撇下自己的父家來到人間，為了給你一個「兒子名分」，主耶穌還要撇下祂的「兒

子名分」──成為「孤兒」。這才是真正基督教的救贖論。 

 

最近，我多處講到關於「聖經背景」的問題，請大家一定要知道和認真看待，就是聖經不

是「時代產物」，也不是「天跌下來」的「忽然啟示」。聖經的作者都是一群「信仰孤兒」，

他們都懷著「孤兒盼家望父」的極大關懷來寫成聖經的。其中，有極大的孤寂悲哀，但也

有極深的回家盼望。在情中有悲，在悲中有情。可以說，這樣的「孤兒的心」正正就是聖

經的「內在背景」，所以，我們讀經解經，就別無選擇，一定要以同樣的「孤兒的心」來

配合呼應，這樣，我們才能正確地、對應地「讀出」聖經的真理來。 


